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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高等教育衍生新創企業之政策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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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人力、資本、產品、科技和資訊快速流動，造就了一個

讓個人、企業和國家都難以逃避的高度競爭環境（戴曉霞，2001）。「全球競爭力」

與「國家競爭力」已成為眾多國家政府共同的政治語言（Callinicos, 2001）。許多

國家逐漸將高等教育在全球脈絡下的競爭表現視為國家重要的成長指標，企圖藉

由國家教育與人力資本的累積，擴展國際上的競爭力與影響力（戴曉霞，2001；
陳淑敏，2014）。 

此種發展模式不僅促使經濟、效益、及市場績效責任成為學術界所擁抱的新

價值，學術/知識更被視為可販賣的產品/產出，並以世界各國作為行銷市場，以

獲取最大生存利益（陳伯璋，2005a）。諸如美國、英國、日本、南韓及中國大陸

等國家皆運用大學的知識創新、傳播、轉移等功能，鼓勵設立衍生企業，以促進

產業界與學界相互交流，有效轉化、運用大學之研發成果，以加惠國家整體科技、

產業發展（許文瑞，2018），我國高等教育亦積極朝此方向努力。 

本文將聚焦於科技部及教育部這二個與大學互動最密切的補助機構，探討當

前政府扶植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的主要作法，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 

二、我國政府鼓勵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之相關措施 

教育部將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定義為學校為協助研發成果商品化與

技術移轉，透過人員借調、資金投資、技術入股等方式參與推動新創事業，以鼓

勵師生創業及協助產業創新，提供師生教學實習機會，進而建立辦學特色（許文

瑞，2018）。為推動衍生新創企業，教育部及科技部等政府部門之具體作為如下： 

(一)法規層面 

為增進產官學研實質合作效益，政府近年來積極放寬相關法規，鼓勵學研機

構投入技術移轉，甚至進一步運用研發成果設立衍生新創事業。106 年 6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科學技術基本法」即針對學研機構運用研發成果時，可能涉及的

「財務」與「人力」二大面向進行鬆綁，其中第 6 條特別明定研究發展成果之收

入排除國有財產法第 56 條等相關限制，俾使執行研究發展的單位得以彈性處分

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之收入；第 17 條規定則放寬公立學研機構研究人員得兼任

新創公司之職務，另增訂研究人員兼職、利益迴避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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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上述法規鬆綁，「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產業創新條例」等相關法規亦進行修

訂，其影響面向彙整如下表： 

表 1 法規修訂影響說明彙整表 

影響層面 內涵 

一、學校經營管理 

1. 學校得彈性處分及運用

研發成果之收入 簡化研發成果收入之處份程序。 

2. 學校應建立研發成果管

理運用機制 
學校應明訂研發成果保管、運用、智慧財

產權歸屬及利益分配等相關規定。 

3. 學校可以自籌收入進行

投資 

國立大學可以自籌收入投資與校務或研究

相關之公司與企業。但不包括學雜費收入

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 

4. 學校可作為師生團隊新

創事業公司登記之所在

地，並由稅捐單位減免課稅 

向教育部申請並獲核定後，大學得利用校

內場域作為創新創業課程中學生或學員新

創公司登記之所在地，並享有房屋稅及地

價稅減免之優惠。 

二、教研人員權益 

1. 放寬研究人員得兼任新

創公司職務 
教師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者，得兼

任新創公司董事。 

2. 放寬研究人員持股比例

上限 
研究人員分得之持股比例不超過 40%；惟

為新創公司之股份者不在此限。 

3. 教師個人持股緩課稅 

我國創作人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第 3
項所定辦法分配之股票，其薪資所得緩課

稅。避免研究人員因研發成果技術作價分

配到股票即須課稅，影響技術作價之意願。 

三、教研人員義務 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 
研發成果創作人、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發

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應依相關法

規進行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相關法規。 

(二) 政策層面 

為鼓勵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科技部、經濟部等單位陸續推動「萌芽

計畫」、「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等競爭型的補助計畫。向

來以人才培育為核心的教育部，亦在這波熱潮中祭出政策誘因，陸續推出「大專

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及「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以 107 年度起推動的「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為例，該計畫為

期 3 年，補助範疇為行政院 5+2 產業創新、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文化創意產業

科技創新、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以及其他創新應用等領域，每案每年最高全

額補助新臺幣 600 萬元。獲補助之計畫除了每年至少需有 3 名博士級研發人才參

與計畫以外，還須與一家以上之企業進行合作，計畫結案前應於合作企業成立新

部門，或成立新創公司。107 年度共計 26 校、46 件計畫獲核定，108 年度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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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43 件計畫獲核定，且以理工科系為主。 

從這些頗具規模的計畫補助中，不難窺見政府對於鏈結學校研發能量與產業

資源的企圖心與勢在必行。 

(三) 執行層面 

有鑒於大學教師多半對於創業感到陌生，教育部特別編製「大專校院教師創

新創業參考手冊」（教育部，2016），臚列大學教師創新創業之途徑、流程、資源、

各項規定以及常見問題，提供大學教師作為創業指引。 

有了法規鬆綁作為基礎，並在競爭型補助計畫的推波助瀾之下，為了獲得外

在經費挹注，部份大學教師將更傾向於投入從事市場取向的研究（Slaughter & 
Leslie，1997），許多大學教師埋首學術研究之餘，也轉而重視產學合作，甚至對

於籌設研發成果衍生之新創企業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三、評論與省思 

(一) 學術價值 v.s.市場價值─高等教育本質的再檢視 

當前的高等教育機構雖然從國家手中獲得了較大的自主性，市場機制卻成了

高等教育難以掙脫的束縛（戴曉霞，2000）。Slaughter 和 Leslie（1997）指出，

全球化使得產業重組及研發需求大增，但由於政府對大學的補助經費驟減，高等

教育機構需要仰賴政府補助以外的資源，導致大學經營者開始強調學術領域和商

業創新之間的連結，以追求更高的學術資本，學術研究因而趨向市場化，此種市

場力量對高等教育的滲透即是所謂的「學術資本主義」。 

換言之，在市場機制運作之下，能夠創造產值、贏得顧客青睞的學校或學術

領域，便能夠獲得較多經費與資源挹注。反之，研究成果難以切合市場需求、無

法商品化、或不易量產的學科領域，例如人文社會領域，便可能面臨被邊緣化的

危機。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亦可能隨之產生變化，就業取向的學院、就業市場較

大的學門將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基礎學門所分配到的資源則遭到壓縮（黃俊

傑，1997）。 

對此，前哈佛大學校長 Bok 提醒，學術與商業結合，固然得以學習企業界

的效率與精神，可是一旦追求利潤超越一切，學術價值即淪為商業化的祭品，高

等教育的使命勢必崩壞（Bok, 2003；引自陳振遠、李國維、許文瑞，2015）。大

學成立衍生新企業，前提在於強化研究成果的產業價值，此舉固然有助於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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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知識的實用性，帶動高等教育、乃至於整體社會的發展。惟過度追逐市場價值

恐加劇「重理工、輕人文」的失衡現象，甚至導致高等教育喪失公共性，不可不

慎。 

(二) 教育工作者 v.s.新創公司成員─高等教育成員角色的再定位 

過去大學教師時常被批評為不食人間煙火，研究成果往往只能被束之高閣。

大學培育出來的人才學非所用、甚至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亦屢見不鮮。隨著全球性

高等教育市場的開放與高等教育機構的擴張，高等教育機構為求永續經營，已不

能再維持過去自外於社會的學術象牙塔，轉而必須考量學生需求，或是依就業市

場之發展趨勢開設相關之系所或課程（陳伯璋，2005b）。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不

再只是服務國家內部的利益關係人，而擴大至滿足國際或全球的需要（Delanty, 
2001）。 

強調產學合作、鼓勵師生創業的氛圍，有助於縮短學術專業知識與實務應用

之間的鴻溝。就人才培育而言，此種發展方向對於解決當前的學用落差問題亦不

啻為一帖良藥。然而，學校衍生企業的創辦人或主要負責人，通常即是負責該項

研發成果或創新技術的教師。若教師要投入大量時間將研發成果商品化或商業

化，勢必會影響其時間分配，甚至影響整體教學品質及學生受教權益（丁克華，

2015；陳振遠、李國維、許文瑞，2015）。儘管當前的法令已開放大學教師得兼

職新創公司部分職務，但兼職的時數畢竟有限，教師仍需以既有的研究或教學等

工作為主。穿梭在「教育工作者」與「新創公司成員」的雙重身份之間，大學教

師可能面臨角色衝突的問題。倘若涉及師生共同創業，更將進一步打破傳統的師

生關係，教師的角色定位也將更為複雜。 

再者，與傳統的學術研究相比，無論產學合作或創新創業，都必須承擔更多

的業績壓力。當學術研究更加趨於利益導向，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在時間、

精力有限的情況下，大學教師不免會以容易爭取到資源挹注或較具效益的研究主

題為優先，其作為研究者的主體性是否在無意間遭到壓縮，或許有待商榷。 

(三) 金雞母 v.s.燙手山芋─高等教育機構經營管理的新挑戰 

楊宜興（2015）指出，隨著「科學技術基本法」等法令鬆綁，以及政府研究

經費有限，引發國內學術創新創業風潮。具有立即商業化潛力之研究成果，成為

產業界創新的重要來源；大學亦成為兼具學術卓越與研究商業化能力之機構。大

學支持教師創業，無非是著眼於其所帶來的技術移轉授權金、衍生利益金等實質

收益，甚或是提升學校聲譽等無形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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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追求教師創業的成功果實之餘，也不可忽視失敗的可能性。有人形容創

業是一種「燒錢」的行為，差別在於有些創業團隊歷經草創初期的艱辛後，能夠

逐漸站穩腳步；有些則不堪虧損，只能認賠殺出。學校雖擁有專業的研發成果或

技術，但負責企業成敗之管理階層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推出的商品或服務是否

能為市場所接受，都充滿高度不確定性（丁克華，2015）。即便教育部費心編製

參考手冊，但創業並非紙上談兵，更遑論不是所有大學教師均具備充分的企業管

理知能，政府鼓勵師生創業，一旦創業失敗，教師、學生該何去何從？每一個環

節都需要從長計議。 

就學校經營管理和行政運作而言，辦理衍生企業若能成功，固然能為學校帶

來額外收入，但如果失敗，則可能使目前國內大學財務普遍困窘的狀況雪上加霜

（丁克華，2015）。因此在實務上，教師投入創業，學校技轉中心、育成中心等

研發成果管理單位必須給予行政協助或輔導，校方的行政成本將隨之提升；創業

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亦可能增加校方管理上的難度。畢竟依據現行法規，教師在學

校的研發成果基本上皆歸屬學校，有意願創業的教師需向學校提出申請，通過校

方審核者始得成立公司。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學校應以何種標準評估是否通過

創業申請案？如何訂定合理的回饋制度？是否有能力提供專業的創業諮詢與輔

導？是否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與退場機制？倘若無法針對這些問題給予明確的

答案，在成為金雞母之前，大學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企業恐怕會先成為學校行政管

理者眼中的燙手山芋，不可不慎。 

四、結語 

大學致力推動衍生新創企業似乎已勢不可擋，平心而論，將學術機構的研發

能量導入產業，並借助產業彌補高等教育機構資源的不足、共同進行人才培育，

確實可能創造三贏局面。與此同時，卻也不宜忽視高等教育市場化可能引發的隱

憂，以及創業背後隱藏的風險。尤其當各校衍生新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

立，政府、學校、教師若能夠緩下腳步、謀定而後動，或許能夠使這條路走的更

穩健、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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